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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考试中是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的。从

历届试题看，直接以本法规定为考试对象的题目并不多。但

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多原则性、概括性规定，其所确立的

一系列外贸制度与国际经济法的其他部分关联密切，因此学

习好本法对应付国际经济法的题目很有帮助。 【重点法条】 

第二条 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

国际服务贸易。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不

适用本法。 【相关法条】 本法第42条。 【意思分解】 1注意

对外贸易包括三种贸易。 2注意有关单独关税区的例外规定

。单独关税区指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地区。 3边境贸易

也不适用该法(第42条)。 【重点法条】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

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

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 第七条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贸易方

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

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

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意思分解】 1我国实行对外贸易的

互惠原则、对等原则。 2国民待遇又称平等待遇，是指国内

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和给予本国人的待遇相同，即在相同条件

下外国人与国内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相同。 3最惠国

待遇是指授予国给予某外国的待遇，不低于或不少于授予国

已给予或将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待遇。 【重点法条】 第十五条 



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但是，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技术

，国家可以限制进口或者出口： (一)为维护国家或者社会公

共利益，需要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 (二)国内供应短缺或者

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国内资源，需要限制出口的； (三)输

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需要限制出口的； (四)为

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内特定产业，需要限制进口的； (五)对

任何形式的农业、牧业、渔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的； (六)

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限制进口的

；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

定的规定，需要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 第十七条 属于下列情

形之一的货物、技术，国家禁止进口或者出口： (一)危害国

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为保护人的生命或者健康

，必须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三)破坏生态环境的； (四)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定

，需要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相关法条】 本法第18、24

～25条。 【意思分解】 1原则上，我国采贸易自由原则(第15

条)。 2尽量熟悉限制、禁止进出口货物、技术的若干具体情

形(第16、17条)。 3第24、25条对限制、禁止国际服务贸易有

同第16、17条类似的规定，但亦有差别，请注意比较。 4了解

第18条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临时决定权：临时限制或禁

止公布目录以外的特定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 【重点

法条】 第十九条 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

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

。 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技术，必须依照国务院

规定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许可，方可进口或者出口。 【意思分解】 1限制进出

口货物的，可实行配额制、许可证管理制。 2限制进出口技

术的，只实行许可证管理制。 【重点法条】 第二十九条 因进

口产品数量增加，使国内相同产品或者与其直接竞争的产品

的生产者受到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的威胁时，国家可以采

取必要的保障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

。 第三十条 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

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

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

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 

第三十一条 进口的产品直接或者间接地接受出口国给予的任

何形式的补贴，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

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

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

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